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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告知函
陈哲:

基于贵方于2016年8月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江滨支行(下称“民生银行”)
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
贵方并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截止2019年6月30日，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361万
元，贷款利息及罚息113255.48元，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19年9月27日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的所有权益转
让给梁仙龙，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江滨支行“转让方”)与梁仙龙《“受让方”)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已经将其对陈哲的贷款本金361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
权益,于2019年9月27日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烦请债务人向“受让方”履行债务、担保义
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公告通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江滨支行
2019年10月12日

债权转让告知函
周生、朱爱媚:

基于贵方于2015年10月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
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
方并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截止2019年6月30日，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85万元，
贷款利息及罚息34801.76元，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19年9月27日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的所有权益转
让给江卫光，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转让方”)与江卫光(“受让方”)签订
的《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已经将其对周生的贷款本金8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益，
于2019年9月27日依法转让给“受让方”。保证人朱爱媚对借款本金85万元及利息等其他
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烦请债务人、担保人向“受让方”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公告通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逼州分行
2019年10月1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岱山县支行受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委托，
对原我行的舟山市南岛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8月31
日债权本金2000万元、利息633.119156万元，合计2633.119156万元。该债权
资产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我行、受托资产所有权人、收益权人和项目管理人的内部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以及与参与受托资产转让的我行、受托资产所有权人、收益权
人和项目管理人的内部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原债务人企业及相关债务人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岱山县支行联系。
联系人：戎先生（139672322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岱山县支行
2019年10月12日

资产处置公告
杭州浙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黄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濠泰重工制造有限公司（借款人）：
浙江濠泰机械有限公司、濠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蒋光明、黄巧华（担保人）：

鉴于杭州浙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处受让了绍兴市越城区人
民法院作出的（2015）绍越商初字第5545号判决书项下的债权，现已进入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浙
0602执98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杭州浙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已与
受让人黄越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杭州浙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贵方享有的上述判决书及裁定书
所涉的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全部转让给黄越，请贵方从本公告之日
起无条件直接向黄越履行全部债务。

特此公告。 杭州浙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越

2019年10月12日

当事人许进（公民身份号：342622198610227569）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2019年09月09日作出了杭综执（余）罚字[2019]第
1402041909090014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下：

当事人许进，未经相关部门审批许可，在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香颂乐苑荷
香居1幢1单元202室南侧、北侧擅自各建设了一处构筑物（平台）。构筑物（平
台）建设的高度位置与1单元202室平面相同，南侧、北侧构筑物（平台）均未超出
外立面，所建设的构筑物（平台）使用嵌入原建筑物墙体作为支撑，构筑物（平台）
使用钢筋、混凝土浇注，其中南侧构筑物面积为8.4平方米；北侧构筑物面积为
6.96平方米，违法建设建（构）筑物的总建筑面积约15.36平方米。

2019年8月14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作出“1、上述建设行为未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2、根据城乡规划法第64条，《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59条，《杭州
市城乡规划条例》第49条之规定，上述建设行为无法采取改措施消除影响，请城
管执法大队依法处置。”的意见。

以上事实由现场笔录、照片、调查笔录、视频资料、通话录音等证据证实，该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15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的总面积为15.36平方米构筑物（平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的，公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
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到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10月12日

送 达 公 告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管金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管金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日期为2019年7月19日）,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
本金25165455.66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管金。管金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管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管金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台州资产联系电话：0576-88532007
管金联系电话：13678915959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金

2019年10月12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温州市赛达鞋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温州市赛达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辉泰实业有限公司、吴赛敏、王小燕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25165455.66

25165455.66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9093688.32

9093688.32

账面本息余额

34259143.98

34259143.98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备 注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8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019）浙0102民初4471号
何国庆、杜丹萍、何国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

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何国庆、杜丹萍、何国芳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2020年2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上城区人民
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一号法庭（上城区白云路
2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078号

章小灵、郭伟光：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9）浙0102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
金小镇人民法庭（白云路26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执2010号

章坚：本院执行的（2019）浙0106执2010号杨苑
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06 执 2010 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及杭州华正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杭华正评
（2019）字第11189评估报告。本院（2019）浙0106执
201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章坚名下位

于杭州市西湖区都市阳光嘉苑18幢2单元704室；杭
华正评（2019）字第11189评估报告载明：杭州市西湖
区都市阳光嘉苑18幢2单元704室房地产的市场价
值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19519 元，总价值为 124.94 万
元。上述裁定书及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275号

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安松建
材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1、被告立即付清货款3408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745号

浙江泰铭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夏利仁诉你
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被告解除
对原告所有的浙A6FH99的小型汽车的抵押登记；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3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公司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195号

杭州点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
兴中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点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浙0191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
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469号

葛长华：本院受理原告莫晓燕诉被告葛长华、陈
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0
年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468号

葛长华：本院受理原告莫志祥诉被告葛长华、陈
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0
年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338号

杭州住杭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洪丽贞诉被告杭州住杭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原告洪丽贞不服
本院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91 民初 1338 号民事上诉
状副本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503号

嘉兴天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雷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天诚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5503 号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021-2号

杭州蚁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亚培、吴扬录诉被告杭州蚁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402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571号

杨希鹏：本院受理原告楼宗延诉被告杨希鹏、杭
州众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12月23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484号

浙江中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陈彩
仙、陈江源、周惠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杭州丘
山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美联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中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
陈彩仙、陈江源、周惠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110 民 初 1948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517号之一

浙江中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陈彩
仙、陈江源、周惠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杭州丘山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中 广 美 联 实 业 有 限 公
司、浙江中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
陈彩仙、陈江源、周惠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110 民初 1951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661号

谭小林、吴天福：本院受理原告胡毅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110 民初 566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764号

杭州秋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
瑜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
书（程序转换）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下午

3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213民初1000号

周两千五：本院对毛春莲诉你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213 民初 10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81民初16387号

吴静（522502198403154814）：诸暨市人民法
院受理原告骆鑫淼与被告吴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被告吴静送达相关文书
材料，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被告吴静公告送达该案件的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院决定本案由审判员王岚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潘绍来、楼润慧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 年1月17 日下午14 时在本院枫桥人民法庭第
二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破43号之二

2019年9月23日，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限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立里服饰集团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09年9月29日指定北
京大陆(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浙江
立里服饰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1月
26日前，向浙江立里服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
厦 21 楼 ；联 系 人: 徐 建 斌 律 师 ；联 系 电 话:
13958701496、1308948058)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立里服饰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立里服饰集团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 年
11月28日下午14时30分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人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浙江立里服饰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财
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自收到受理破产申
请的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
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状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
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你法
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13号之三

2017年3月31日，本院根据南京兆达鞋材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宝中宝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经查明，截至债权申报期限
届满之日，共有19户债权人申报债权总额
为 56593748.68 元，经审查确认的债权为
51029221.13元。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宝
中宝实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
实清楚，其已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全部
到期债务，亦无第三人提供足额担保。温
州宝中宝实业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
亦无相关权利人申请和解或重整。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裁定宣
告温州宝中宝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9044号

龙 春 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33123198705056936）：本院受理原告曾
春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7日09时
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861号

舒爱国、汪景红、陆秀军:本院受理的
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舒爱国、汪景红、陆秀军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